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30 批）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D3NM202

5062600

35

2004 年呼伦贝尔

市新巴尔虎左旗乌兰

呼硕农场附近维修公

路破坏了 100 亩林地。

呼伦

贝尔

市新

巴尔

虎左

旗

涉及

公共

利益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2004 年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乌兰胡硕农场附近维修公路”问题属实。

经查，乌兰胡硕农场位于罕达盖苏木（原诺门汗布日德苏木）行政区，该农场周

边有 1 条公路，为原省道 203 公路，2001 年 12 月，经自治区旗县通沥青道路建设工

作协调领导小组批复项目实施方案，2002 年维修旗市通油路，现为县道 347 满洲里至

乌兰浩特路段。

2.关于“破坏 100 亩林地”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上述公路在历史道路基础上维修，比对第一次国土调查图件（1988-1997）

数据，路径地类为道路，比对 2001 年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诺门汗布日德苏木地

形林相图，路径为交通道路。因举报事项距今时间较长，受限于监测技术，正在向上

级有关部门申请技术支持，待进一步核查后明确是否存在破坏林地行为。针对该公路

乌兰胡硕农场段维修道路事项，已在罕达盖苏木开展群众调查工作，暂未调查到群众

举报相关情况，暂未调查到违法违规采伐林木的情况。

部分

属实

开展好

日常巡

护与监

测，不断

强化森

林资源

监管力

度。

进一步核查工作，若存在违法

违规破坏林地问题，坚决予以严厉

打击，开展好日常巡护与监测，不

断强化森林资源监管力度。

未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2

D3NM202

5062600

07

2024 年至今，呼伦

贝尔市阿荣旗亚东镇

东亚镇村北面 5公里处

750 亩的草原被开垦为

耕地，种植了玉米。

呼伦

贝尔

市阿

荣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经现场核查，亚东镇东亚镇村北面 5 公里处附近均是周边村民承包的耕地，种植

了玉米、大豆等农作物，未发现附近存在大面积开垦草原、林地行为的问题线索。为

确保核查的准确性，阿荣旗林业和草原局于 6 月 27 日聘请第三方专业测绘机构，对

反映问题中涉及的亚东镇东亚镇村北面 5 公里处 2499.2483 亩土地开展航测作业。因

投诉人反映 2024 年至今存在开垦行为，阿荣旗林业和草原局通过比对历年遥感影像

显示确定涉案地块开垦年限在 2024-2025 年之间，故套核阿荣旗 2023 年土地利用现

状数据库，确定涉嫌违法地块 3 个，涉及违法地块总面积实际为 7.0405 亩，其中：

其他草地 2.5604 亩、其他林地 4.4801 亩。

具体地块分别为：地块一，4.4801 亩地类为其他林地；地块二，1.6946 亩地类

为其他草地；地块三，0.8658 亩地类为其他草地。目前，涉及 3 个地块的案件正在侦

办中。

部分

属实

加快案

件查办

速度，争

取早日

办结，并

恢复林

地草原

植被。

全力推进案件查办进度，责成

违法当事人恢复林地草原植被。同

时，阿荣旗将全面加强森林草原湿

地等资源监督管理，落实各级林长

责任，充分发挥生态护林员、草原

管护员作用，加强“网格化”属地

监督管理，加大打击毁林毁草毁湿

工作宣传力度，全面遏制违法违规

毁林毁草问题发生。

未办

结
无

3

D3NM202

5062600

46

针对“按照临时征

占用手续期限做好植

被恢复工作”不认可，

当地将在 7 月中旬打

草，按照答复中临时征

占用手续期限到 2025

年 9 月 25 日，如果按

照答复内容恢复植被

对于冬天喂养牲畜将

受到影响。

呼伦

贝尔

市鄂

温克

族自

治旗

涉及

利益

纠纷

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

举报人反映的项目为呼伦贝尔市红花尔基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

保护修复工程项目，该项目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取得了《呼伦贝尔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红花尔基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保护修复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批复》。2023 年 9 月 26 日，呼伦贝尔市林业和草原局出具《关于红花尔基水库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提升与保护修复工程申请临时占用草原的批复》，同意该项目使

用 176.8815 亩草原，使用期限为 2023 年 9 月 26 日至 2025 年 9 月 25 日。

根据呼伦贝尔市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临时占用草原审核审批管

理程序〉的通知》第五条“临时占用期届满，使用草原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自临时占

用草原期满之日起一年内恢复草原植被并向旗县林草部门申请植被恢复验收，按约定

及时退还”的要求，呼伦贝尔市大地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待草原临时占用

批复到期后一年内进行植被恢复后，由相关部门组织验收，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

该项目位于红花尔基林业局林权证范围内，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不涉及举报人的

个人草场，项目临时占用草原区域也不进行打草。因此，举报人反映的“当地将在 7

月中旬打草，按照答复中临时征占用手续期限到 2025 年 9 月 25 日，如果按照答复内

容恢复植被对于冬天喂养牲畜将受到影响”问题不属实。

不属

实

加大监

管力度，

减少对

周边群

众的影

响。

鄂温克族自治旗将持续做好举

报群众政策疏导工作。加大施工企

业监管力度，督促企业严格落实文

明施工要求，确保生态建设项目发

挥效益，减少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已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4

D3NM202

5062600

09

1.针对第二条中

“经调查核实，该采石

场 2023 年以来存在违

法行为，套核 2022 年

度变更调查数据，违法

违规占用天然牧草地

18.23 亩，破坏范围不

涉及周边畜牧业生产

经营者使用草场”的问

题，实际违规占用草场

应为 36 亩；

2.针对第一条中

“2022-2024 年《满洲

里市扎赉诺尔区二号

建筑石料矿开采现状

调查报告》显示，盛玉

采石场均不存在超层

越界开采行为”的问

题，举报人认为 2023

年盛玉采石场的手续

不合法。

呼伦

贝尔

市扎

赉诺

尔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针对第二条中‘经调查核实，该采石场 2023 年以来存在违法行为，套

核 2022 年度变更调查数据，违法违规占用天然牧草地 18.23 亩，破坏范围不涉及周

边畜牧业生产经营者使用草场’的问题，实际违规占用草场应为 36 亩”问题部分属

实。

经查，扎赉诺尔区自然资源局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公

司，对扎赉诺尔区盛玉采石场开采情况进行实地测量。该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8 日出

具《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二号建筑石料矿开采现状调查报告》，结合现场核查，该企

业矿山露天开采范围边界处于采矿权范围内，不存在超层越界开采行为。依据 2024

年 7 月呼伦贝尔经纬测绘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确认采

矿权范围内违规占用草原面积为 18.23 亩，虽存在违规占用草原行为，但与举报人所

述的“实际违规占用草场应为 36 亩”情况不符。

2.关于“针对第一条中‘2022-2024 年《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二号建筑石料矿开

采现状调查报告》显示，盛玉采石场均不存在超层越界开采行为’的问题，举报人认

为 2023 年盛玉采石场的手续不合法”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该企业采矿许可手续合法。扎赉诺尔区二号建筑石料矿采矿权人为扎区

盛玉采石场，于 2015 年取得采矿许可证，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石料，矿区面积 0.1542

平方公里（231.3 亩）。历经 4次延续，现采矿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6 年 2 月 14 日，不

存在举报人所说的 2023 年盛玉采石场手续不合法问题。

部分

属实

加强监

督管理，

建立长

效机制。

督促企

业依法

依规消

除违法

状态，深

化专项

整治宣

传。

扎赉诺尔区将进一步加大非煤

矿山监管力度，持续跟进企业整改

进度，压实主体责任，督促企业依

法依规消除违法状态，预计 2025 年

10 月 22 日前完成整改。

阶段

性办

结

无

5

D3NM202

5062600

08

呼伦贝尔市扎赉

诺尔区灵泉镇光明社

区西侧 1公里自家地下

水水质浑浊无法饮用，

当地政府在距离地下

水井 1.5 公里外设置一

个自来水打水点儿（繁

茂商店），水质同样浑

浊，不确定是否能够饮

用。

呼伦

贝尔

市扎

赉诺

尔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

1.核查组在光明社区西侧 1 公里区域范围内，随机抽取了 3 户居民的水井进行实

地查看，现场观察地下水清澈，并向居民详细询问近期井水取水是否出现浑浊情况，

居民均表示未发现。

2.经核查，灵泉镇区域内平房区居民分布较为分散，部分区域受地理条件限制，

难以实现自来水管道全面入户，为保障居民饮水安全，自 2014 年起，灵泉镇开展“引

水入户”项目，共建设集中供水点 12 处，其中光明社区 6处（含繁茂商店），供水点

水源均来自市政自来水，且每处辐射半径约 500 米，符合《农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

中用水方便程度标准，能够满足全镇居民的日常饮水需求。经现场查看光明社区所有

供水点设备运行状况，均正常，同时，向各供水点（含繁茂商店）负责人了解，未发

现浑浊现象，不存在可能影响水质的故障问题。

3.核查组委托扎赉诺尔区疾控中心，对繁茂商店供水点及附近 2 个供水点开展采

样检测。目前已完成的部分检测参数显示，所采样本色度、浑浊度、臭和味、肉眼可

见物及 pH 值均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另查，2025 年第一、二季度扎赉诺尔区

生活饮用水水质监测涉及的灵泉镇监测点检测结果均为合格。

部分

属实

常态化

加强日

常检测，

确保群

众饮水

安全。

目前仅出具部分检测指标结

果，其余项检测工作仍在进行中，

预计 7 月 13 日之前完成全部检测。

下一步，扎赉诺尔区将紧盯检查报

告结果，并将具体结果向灵泉镇光

明社区公示，详细说明供水点建设

情况、水质检测流程、进展及结果，

消除居民对饮用水安全的顾虑。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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